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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7         证券简称：红相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2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23 日，红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相股份”或“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卧龙”）、合肥

星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波通信”）、浙江涵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涵普电力”）及孙公司中宁县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宁新

能源”）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分别为银川卧龙、星波通信、涵普电力、

中宁新能源在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10,000 万元、2,000 万元、55,000 万元

的授信额度范围内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系通过之日起

至 12 个月内有效，授信期限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在不超过上述担保

额度的前提下，申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

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协议、抵押协议等）。 

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1）名称：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 年 7 月 12 日 

（3）住所：银川市兴庆区兴源路 221 号 

（4）法定代表人：杨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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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电力变压器、牵引变压器、特种变压器、箱式变电站、高

低压成套设备和模块化预制式快装变电站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及维护；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装（修、试）三级电力设施业

务；【施工总承包】电力工程三级。（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7）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9）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9,117.90 133,042.13 

负债总额 88,259.89 75,118.8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2,014.49 28,315.14 

流动负债总额 83,379.67 69,374.28 

净资产 60,858.01 57,923.27 

资产负债率 59.19% 56.46%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11,806.22 66,033.35 

利润总额 3,452.64 12,352.06 

净利润 2,934.74 10,617.54 

（注：2019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卧

龙”）担保、抵押及重要诉讼或仲裁事项等或有事项如下： 

1）子公司银川卧龙公司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NY01001010002017060000101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房产和土地使用权设定

抵押，该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期限为 2017 年 5 月 21 号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期间的债务人办理的人民币/外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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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的全部债权在最高额债权余额人民币 101,428,823.00 元。 2018 年 6 月 8 日

银川卧龙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借款 2000 万，到期日为 2019 年 6

月 7 日；2018 年 6 月 25 日银川卧龙公司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借款

3000 万，到期日为 2019 年 6 月 24 日；2018 年 12 月 6 日银川卧龙向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借款 1900 万，到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5 日。 

2）银川卧龙于2019年1月25日收到江阴市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就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浚鑫）诉银川卧龙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裁定，冻结银川卧龙银行存款42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

的财产。由于此买卖合同涉及的“新金马物流园14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银

川卧龙作总承包方，新郑市旭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郑旭能）作为项目

业主方，新郑旭能于2019年2月12日向本公司发出关于“新金马物流园14M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光伏组件事宜的承诺函，承诺本案纠纷产生的一切费用开支均

由新郑旭能承担（包括应付货款、违约金以及中建材浚鑫实现债权费用在内的所

有费用），并于2019年2月19日至2019年3月12日之间合计汇入银川卧龙货币资金

4200万元，作为本次冻结资金。截止报告日，银川卧龙之工商银行东城支行（账

号2902001119200508009）中的4200万元处于冻结状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银川卧龙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2、合肥星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名称：合肥星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 年 05 月 30 日 

（3）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 11 号 1-3 层 

（4）法定代表人：陈剑虹 

（5）注册资本：38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通讯、电子、微波产品的制造、开发、销售；电子工程、

微波系统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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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剑虹 597.4334 15.72 

2 赵静如 597.4335 15.72 

3 徐建平 12.6882 0.33 

4 刘宏胜 15.2258 0.40 

5 陈小杰 10.6581 0.28 

6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2,566.561 67.54 

合计 3800 100 

公司为星波通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星波通信自然人股东陈剑虹、赵

静如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自然人股东徐建平、刘宏胜、陈小杰因公司于 2017

年实施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星波通信 67.54%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分别持有

公司 0.19%、0.19%、0.18%股份，其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8）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916.91 283,57.84 

负债总额 9,094.64 4,606.8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0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8,775.66 4,278.05 

净资产 24,822.27 23,751.04 

资产负债率 26.81% 16.25%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3,084.96 12,015.28 

利润总额 1,239.05 6,171.51 

净利润 1,071.23 5,305.23 

（注：2019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星波通信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

项，公司未发现星波通信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3、浙江涵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浙江涵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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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日期：2007 年 02 月 15 日 

（3）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北路 176 号 

（4）法定代表人：何肖军 

（5）注册资本：6955.170109 万元 

（6）经营范围：电气设备、电力设备、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配电网自动化

设备、变电站自动化设备、智能变电站监控设备、继电保护装置、电子式互感器、

电力测量仪器仪表及检测装置、电子式电能表、用电管理系统设备、电气电子产

品测量仪器、电能质量监测及控制设备、电力设备在线检测及检修产品、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设备、无功补偿器、风电交流器、光伏逆变器、射频识别系统装置、

直流电源、逆变电源、通信电源、电子元器件、其他专用仪器的研发、制造、加

工、运行、维护及检测服务；自产产品的销售、安装、调试、维护、施工及其技

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的研发、安装、调试、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机械设备（不含汽车）及配件、电气电子设备及配件、电子数码产品、计算机硬

件、五金交电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输变电工程施工承包（目录

限制类、禁止类除外）；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业务。（上述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

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6955.170109 100 

合计 6955.170109 100 

公司为浙江涵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普电力”）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9）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864.65 22,969.07 

负债总额 14,817.14 9,378.9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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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14,817.14 9,378.92 

净资产 11,047.51 13,590.15 

资产负债率 57.29% 40.83%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2,119.61 14,808.99 

利润总额 317.98 3,562.30 

净利润 270.28 3,125.46 

（注：2019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涵普电力担保、抵押事项如下： 

1）涵普电力以位于杭州伟星大厦第十八层整层的写字楼及土地使用权（房

屋产权证：杭房权证西移字第 13598170 号；土地使用权证：杭西国用（2013）

第 018135 号）作为抵押，向中国银行海盐支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开具保函。除上

述担保、抵押事项外，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涵普电力不存在诉讼或仲裁等其

他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涵普电力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4、中宁县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 

（1）名称：中宁县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3）住所：中宁县城东街育才南路卓然怡居 18#商业楼 1-3 层 15 

（4）法定代表人：杨成 

（5）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风力、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开发、建设、管理及咨询服务；

电力生产；新能源设备销售、检测及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8）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宁夏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00 100 

合计 500.00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川卧龙持有宁夏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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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9）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2,836.41 26,152.29 

负债总额 52,377.88 25,688.0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52,377.88 25,688.01 

净资产 458.53 464.28 

资产负债率 99.13% 98.22%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5.75 -35.72 

净利润 -5.75 -35.72 

（注：2019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宁县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公司未发现中宁县银变新能源有限公司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况。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情况以公司及子公

司、孙公司与相关方协商签署的协议、合同为准，最终公司实际担保金额将不超

过本次批准的担保额度。 

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已与星波通信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由星波

通信为公司在批准的担保金额范围内为星波通信提供保证担保所形成的保证担

保金额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反担保。 

四、董事会与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意见：本次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正常生产经营行为而

产生，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融

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持有星波通信 67.54%股权，

本次星波通信的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鉴于星波通信已与公

司签署《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将为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反担保，且属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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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

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因此，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平对等，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有利于满足子公司及孙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正常生产经营行为

而产生，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

展的需要。上述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所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3,586.40 万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为 28.34%、49.89%。本次担

保审议通过后，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总额为 225,586.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为 61.72%、108.6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币

79,886.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为 21.86%、38.47%。

以上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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